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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約僱人員 黃彥芳
電話：03-3322101#7592
電子信箱：samiayen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3002524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76735100E_113002524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轉知高級中等學校探究

與實作課程北區推動中心辦理「112-2學習歷程檔案與課

程學習成果工作坊」實施計畫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113年3月15日附教字

第113000323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工作坊係為促進教師理解與實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

課程綱要之精神與內涵，並協助各學科的教師瞭解學習歷

程檔案與課程學習成果的相關製作。

三、旨揭研習資訊如下：

(一)桃竹苗中彰投場：113年4月11日(星期四)臺中市立臺中

女子高級中等學校。

(二)北北基宜花東場：113年5月28日(星期二)國立臺灣師範

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。

(三)參加工作坊之教師可提供一份指導學生之課程學習成果

作品前來進行交流與觀摩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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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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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參加人員：高級中等學校教師、實習教師、各大專院校在

學中等教育階段師資培育生及國民中、小學教師（高級中

等學校現職教師優先），如報名情形踴躍，每校限 3 名，

每場總限額 40 名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即日期起至4月2日（二）12 時止，報名連結：

https://reurl.cc/7R9lmk，錄取公告於網站並以電子信件

通知。

六、本局同意市立學校教師參加旨揭工作坊期間，經學校同意

後核予公(差)假，並依本局110年2月1日桃教高字第

1100009361 號函檢送之「桃園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公(差)假

派代需求核定項目一覽表」所列之事由，由學校本權責逕

核予所屬教師課務派代。私立學校請本權責核予參加教師

公(差)假及課務排代。

七、檢附旨案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不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市立國中小、本市
各私立國中小

副本：本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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